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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文 



 

 

2015 年 6 月 17日 

高虎城 阁下 

商务部部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 

 

 

尊敬的高虎城部长： 

按照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澳大利亚政府自由贸易

协定》（《协定》）和关于第八章（服务贸易）和第十章（自然

人移动）的磋商，我谨确认中澳两国政府达成以下谅解： 

双方决定开展合作，简化与技术工人临时签证相关的技能评

估流程，包括减少目前中国公民申请澳大利亚临时工作（技术工

人）签证（签证类别 457）需进行强制性技能评估的职业数量。

澳大利亚将在《协定》生效之日起取消以下 10 类职业的强制性

技能评估要求。 

汽车电工[321111] 

细木工[394111] 

木工[331212] 

木工细工[331211] 

柴油汽车修理工[321212] 

电工（普通）[341111] 

电工（特种）[341112] 

工匠[331213] 

汽车修理工（普通）[321211] 

摩托车修理工[321213] 



澳大利亚将在《协定》生效之日起 2 年内审核其余的职业类

别，以便在 5 年内进一步减少需要进行强制性技能评估的职业数

量，或取消技能评估要求。 

双方决定开展合作，推动简化相关许可程序，改善相关技能

评估条件。作为此项工作的一部分，澳大利亚职业技术认证中心

（TRA）、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CHINCA）和中国政府指定的

其他机构
1
将进行合作，以便在中国国内拓宽参加澳大利亚海外技

术能力记录（OTSR）测试的途径。 

双方决定在《协定》生效之日起 2 年内对上述领域的合作进

展情况进行审议，并探讨在技能认可和许可领域开展进一步合作

的途径。 

我谨建议，此函和您确认贵国政府同意上述谅解的复函应构

成《协定》的组成部分。 

 

您诚挚的 

 

              

              

           安德鲁·罗布 

澳大利亚贸易与投资部长 

 

                                                             
1 其他机构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指定的相关机构。 
 



 

 

安德鲁·罗布 阁下 

贸易与投资部长 

议会大厦 

堪培拉 ACT 2600 

 

 

尊敬的罗布部长： 

我谨确认收悉您本日的来函，内容如下： 

“按照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澳大利亚政府自由贸

易协定》（《协定》）和关于第八章（服务贸易）和第十章（自

然人移动）的磋商，我谨确认中澳两国政府达成以下谅解： 

双方决定开展合作，简化与技术工人临时签证相关的技能评

估流程，包括减少目前中国公民申请澳大利亚临时工作（技术工

人）签证（签证类别 457）需进行强制性技能评估的职业数量。

澳大利亚将在《协定》生效之日起取消以下 10 类职业的强制性

技能评估要求。 

汽车电工[321111] 

细木工[394111] 

木工[331212] 

木工细工[331211] 

柴油汽车修理工[321212] 

电工（普通）[341111] 

电工（特种）[341112] 

工匠[331213] 

汽车修理工（普通）[321211] 



摩托车修理工[321213] 

澳大利亚将在《协定》生效之日起 2 年内审核其余的职业类

别，以便在 5 年内进一步减少需要进行强制性技能评估的职业数

量，或取消技能评估要求。 

双方决定开展合作，推动简化相关许可程序，改善相关技能

评估条件。作为此项工作的一部分，澳大利亚职业技术认证中心

（TRA）、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CHINCA）和中国政府指定的

其他机构
1
将进行合作，以便在中国国内拓宽参加澳大利亚海外技

术能力记录（OTSR）测试的途径。 

双方决定在《协定》生效之日起 2 年内对上述领域的合作进

展情况进行审议，并探讨在技能认可和许可领域开展进一步合作

的途径。 

我谨建议，此函和您确认贵国政府同意上述谅解的复函应构

成《协定》的组成部分。” 

    我谨确认，我国政府同意上述谅解，您的来函和此份复函应

成为《协定》的组成部分。 

 

您诚挚的 

           

            

            

           高虎城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部长 

二〇一五年六月十七日 

                                                             
1 其他机构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指定的相关机构。 
 



 

 

2015 年 6 月 17日 

高虎城 阁下 

商务部部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 

 

 

尊敬的高虎城部长： 

按照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澳大利亚政府自由贸易

协定》（《协定》）和关于第八章附件二（金融服务）的磋商，

我谨确认中澳两国政府就加强金融服务领域合作达成以下谅解：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CBRC）和澳大利亚审慎监管局

（APRA）将就双方共同感兴趣的议题开展合作。上述合作可包括

讨论各自审慎监管框架的发展情况，此类框架适用于分支机构和

当地成立的子公司。 

在符合其审慎法律、法规和规章的前提下，中国和澳大利亚

在收到对方金融机构有关在其领土范围内设立子公司和分支机构

的申请时，将本着公平、非歧视和善意的原则迅速处理。 

对于被提名担任中资银行澳大利亚分行或子行“负责经理

人”的中方人士，澳大利亚证券与投资委员会（ASIC）在评估其

知识和技能时，将根据 ASIC 政策及其适用于其他司法管辖区的

相同标准，考虑中方人士在中国获得的相关资格和经验。 

中国和澳大利亚欢迎执行“二十国集团”（G20）2009 年和

2011 年关于场外衍生品（OTC）的承诺所取得的进步。该承诺的

目标是降低系统性风险，提高透明度，防止市场滥用。中国和澳

大利亚将协调各自金融监管机构，支持使用灵活、结果导向的等



效流程，以评估对方的场外衍生品市场参与者和基础设施是否遵

从同等水平的监管（包括 G20 授权）和执法体制。中国和澳大利

亚将促进双方场外衍生品监管的必要互认，为跨境流通和交易活

动提供便利。澳大利亚和中国将做出与金融稳定委员会（FSB）

和 G20 等效建议相一致的安排，并在进行此类等效评估时，以其

监管制度所预期的方式和程度尊重对方。 

澳大利亚确认，中国的金融机构可在国民待遇基础上申请加

入储备银行信息和转移系统（RITS），即澳大利亚储备银行

（RBA）运行的实时全额结算模式（RTGS）支付系统。 

中国和澳大利亚将加强关于支付系统监管的合作和信息共

享。 

澳大利亚确认，中国机构目前可在国民待遇基础上，以支付

体系成员和支付系统运营商的身份在澳大利亚提供支付服务（包

括支付清算）。 

为促进在打击洗钱和反对恐怖主义融资方面的监管和合作，

中国和澳大利亚的反洗钱监管机构将致力于探索实现互利成果的

机会。 

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SAFE）将与澳大利亚相关机构就双方

共同感兴趣的议题进行合作，可能包括分享关于监管机制、监管

政策和其他商定问题的信息。 

中国欢迎澳大利亚私募机构和基金投资者以合格境外投资者

方式在中国市场中参与投资活动。中国和澳大利亚将加强未来合

作，促进澳大利亚中等市场规模基金在中国参与更多投资，推动

中澳人民币基金合作伙伴关系在中国的发展。 

 



我谨建议，此函和您确认贵国政府同意上述谅解的复函应构

成《协定》的组成部分。 

     

您诚挚的 

 

              

              

           安德鲁·罗布 

澳大利亚贸易与投资部长 



 

 

安德鲁·罗布 阁下 

贸易与投资部长 

议会大厦 

堪培拉 ACT 2600 

 

 

尊敬的罗布部长： 

我谨确认收悉您本日的来函，内容如下： 

“按照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澳大利亚政府自由贸

易协定》（《协定》）和关于第八章附件二（金融服务）的磋

商，我谨确认中澳两国政府就加强金融服务领域合作达成以下谅

解： 

澳大利亚审慎监管局（APRA）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CBRC）将就双方共同感兴趣的议题开展合作。上述合作可包括

讨论各自审慎监管框架的发展情况，此类框架适用于分支机构和

当地成立的子公司。 

在符合其审慎法律、法规和规章的前提下，中国和澳大利亚

在收到对方金融机构有关在其领土范围内设立子公司和分支机构

的申请时，将本着公平、非歧视和善意的原则迅速处理。 

对于被提名担任中资银行澳大利亚分行或子行“负责经理

人”的中方人士，澳大利亚证券与投资委员会（ASIC）在评估其

知识和技能时，将根据 ASIC 政策及其适用于其他司法管辖区的

相同标准，考虑中方人士在中国获得的相关资格和经验。 

中国和澳大利亚欢迎执行“二十国集团”（G20）2009 年和

2011 年关于场外衍生品（OTC）的承诺所取得的进步。该承诺的



目标是降低系统性风险，提高透明度，防止市场滥用。中国和澳

大利亚将协调各自金融监管机构，支持使用灵活、结果导向的等

效流程，以评估对方的场外衍生品市场参与者和基础设施是否遵

从同等水平的监管（包括 G20 授权）和执法体制。中国和澳大利

亚将促进双方场外衍生品监管的必要互认，为跨境流通和交易活

动提供便利。中国和澳大利亚将做出与金融稳定委员会（FSB）

和 G20 等效建议相一致的安排，并在进行此类等效评估时，以其

监管制度所预期的方式和程度尊重对方。 

澳大利亚确认，中国的金融机构可在国民待遇基础上申请加

入储备银行信息和转移系统（RITS），即澳大利亚储备银行

（RBA）运行的实时全额结算模式（RTGS）支付系统。 

中国和澳大利亚将加强关于支付系统监管的合作和信息共

享。 

澳大利亚确认，中国机构目前可在国民待遇基础上，以支付

体系成员和支付系统运营商的身份在澳大利亚提供支付服务（包

括支付清算）。 

为促进在打击洗钱和反对恐怖主义融资方面的监管和合作，

中国和澳大利亚的反洗钱监管机构将致力于探索实现互利成果的

机会。 

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SAFE）将与澳大利亚相关机构就双方

共同感兴趣的议题进行合作，可能包括分享关于监管机制、监管

政策和其他商定问题的信息。 

中国欢迎澳大利亚私募机构和基金投资者以合格境外投资者

方式在中国市场中参与投资活动。中国和澳大利亚将加强未来合

作，促进澳大利亚中等市场规模基金在中国参与更多投资，推动



中澳人民币基金合作伙伴关系在中国的发展。 

我谨建议，此函和您确认贵国政府同意上述谅解的复函应构

成《协定》的组成部分。” 

我谨确认，我国政府同意上述谅解，您的来函和此份复函应

成为《协定》的组成部分。 

 

您诚挚的 

           

            

            

           高虎城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部长 

二〇一五年六月十七日 

  

 



 

 

2015 年 6 月 17日 

高虎城 阁下 

商务部部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 

 

 

尊敬的高虎城部长： 

按照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澳大利亚政府自由贸易

协定》（《协定》）和关于第八章（服务贸易）的磋商，我谨确

认中澳两国政府就加强教育服务领域合作达成以下谅解： 

中国和澳大利亚认为，教育服务不仅本身非常重要，而且对

促进两国贸易投资、推动发展繁荣、增进相互了解、加强机构和

人文交流发挥着重要作用。 

鉴于在附件三的中国服务贸易具体承诺减让表中，中方承诺

将在《协定》生效之日起 1 年内，在涉外教育监管网

www.jsj.edu.cn 上刊登 77 家已在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招收海外

学生院校及课程注册登记”（CRICOS）注册的高等教育机构名

单，澳大利亚将： 

(a) 提供澳大利亚高等教育质量和标准署（TEQSA）关于在

CRICOS注册的高等教育机构的监管决定细节； 

(b) 按照 TEQSA 再注册流程，向中方提供公开报告。在对某

一教育服务提供者进行风险评估时，如果 TEQSA 发现问题并作出

监管决定，将向中方提供相关监管决定。如果某一教育机构未更

新其注册，或者获得少于 TEQSA 规定的最长注册时间，TEQSA 将

向中方提供相关决定的理由；并且 

(c) 向中方提供以下信息：已在涉外教育监管网刊登的澳教

育机构所获准开设的课程；该机构须向 TEQSA 和 CRICOS 申请再



注册的截止日期，或申请课程再认证的截止日期。澳方还将定期

通过外交渠道向中方提供《全国高等教育机构名录》(National 

Register)上公布的公共报告摘要信息。 

中国和澳大利亚将携手确保《协定》顺利执行，并将继续探

讨在涉外教育监管网 www.jsj.edu.cn 上刊登更多经 CRICOS 注册

的教育机构。 

中国和澳大利亚将继续开展促进师生交流的项目，中国教育

部和澳大利亚教育部将继续探讨扩大和加强两国师生往来的方

式。中国欢迎和支持澳大利亚政府资助更多学生来中国留学，包

括“新科伦坡计划”。 

中国和澳大利亚将根据各自法律法规，确保来自对方国家学

生的合法权益。 

中国教育部和澳大利亚教育部将探讨澳教育服务提供者获取

在华营销和招生机会的途径。上述探讨将包括处理申请、发放录

取和提供签证协助。 

中方有意在澳设立中文国际学校，澳大利亚对此表示欢迎。

澳大利亚关于国际学校的规定由州和自治领政府制定。 

我谨建议，此函和您确认贵国政府同意上述谅解的复函应构

成《协定》的组成部分。 

 

您诚挚的 

 

              

              

           安德鲁·罗布 

澳大利亚贸易与投资部长 



 

 

安德鲁·罗布 阁下 

贸易与投资部长 

议会大厦 

堪培拉 ACT 2600 

 

 

尊敬的罗布部长： 

我谨确认收悉您本日的来函，内容如下： 

“按照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澳大利亚政府自由贸

易协定》（《协定》）和关于第八章（服务贸易）的磋商，我谨

确认中澳两国政府就加强教育服务领域合作达成以下谅解： 

中国和澳大利亚认为，教育服务不仅本身非常重要，而且对

促进两国贸易投资、推动发展繁荣、增进相互了解、加强机构和

人文交流发挥着重要作用。 

鉴于在附件三的中国服务贸易具体承诺减让表中，中方承诺

将在《协定》生效之日起 1 年内，在涉外教育监管网

www.jsj.edu.cn 上刊登 77 家已在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招收海外

学生院校及课程注册登记”（CRICOS）注册的高等教育机构名

单，澳大利亚将： 

(a) 提供澳大利亚高等教育质量和标准署（TEQSA）关于在

CRICOS注册的高等教育机构的监管决定细节； 

(b) 按照 TEQSA 再注册流程，向中方提供公开报告。在对某

一教育服务提供者进行风险评估时，如果 TEQSA 发现问题并作出

监管决定，将向中方提供相关监管决定。如果某一教育机构未更

新其注册，或者获得少于 TEQSA 规定的最长注册时间，TEQSA 将

向中方提供相关决定的理由；并且 

(c) 向中方提供以下信息：已在涉外教育监管网刊登的澳教



育机构所获准开设的课程；该机构须向 TEQSA 和 CRICOS 申请再

注册的截止日期，或申请课程再认证的截止日期。澳方还将定期

通过外交渠道向中方提供《全国高等教育机构名录》(National 

Register)上公布的公共报告摘要信息。 

中国和澳大利亚将携手确保《协定》顺利执行，并将继续探

讨在涉外教育监管网 www.jsj.edu.cn 上刊登更多经 CRICOS 注册

的教育机构。 

中国和澳大利亚将继续开展促进师生交流的项目，中国教育

部和澳大利亚教育部将继续探讨扩大和加强两国师生往来的方

式。中国欢迎和支持澳大利亚政府资助更多学生来中国留学，包

括“新科伦坡计划”。 

中国和澳大利亚将根据各自法律法规，确保来自对方国家学

生的合法权益。 

中国教育部和澳大利亚教育部将探讨澳教育服务提供者获取

在华营销和招生机会的途径。上述探讨将包括处理申请、发放录

取和提供签证协助。 

中方有意在澳设立中文国际学校，澳大利亚对此表示欢迎。

澳大利亚关于国际学校的规定由州和自治领政府制定。 

我谨建议，此函和您确认贵国政府同意上述谅解的复函应构

成《协定》的组成部分。” 

我谨确认，我国政府同意上述谅解，您的来函和此份复函应

成为《协定》的组成部分。 

 

您诚挚的 

           

            

           高虎城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部长 

二〇一五年六月十七日 



 

 

2015 年 6 月 17日 

高虎城 阁下 

商务部部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 

 

 

尊敬的高虎城部长： 

按照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澳大利亚政府自由贸易

协定》（《协定》）和关于第八章（服务贸易）的磋商，我谨确

认中澳两国政府就加强商业法律服务合作达成以下谅解： 

鉴于法律服务对促进双边、区域和全球贸易及投资流动的关

键作用，中国政府和澳大利亚政府应在《协定》生效之日起 12

个月内或双方商定的其他时间举行会晤，通过各自国内顶级法律

专业机构
1
制定相关措施，推动和支持： 

(a) 中国和澳大利亚注册律师加强合作，包括与贸易、投资

和其他跨境商业相关的项目； 

(b) 中国和澳大利亚律师增加流动性，包括通过临时入境措

施促进两国专业人员相互借调和交流；以及 

(c) 中国和澳大利亚商业律师事务所就提供高效跨境法律服

务开展更密切的合作。 

 

                                                             
1 关于顶级法律专业机构，对于中国，是指全国律师协会；对于澳大利亚，是指

澳大利亚法律委员会。 



我谨建议，此函和您确认贵国政府同意上述谅解的复函应构

成《协定》的组成部分。 

 

您诚挚的 

 

              

              

           安德鲁·罗布 

澳大利亚贸易与投资部长 



 

 

安德鲁·罗布 阁下 

贸易与投资部长 

议会大厦 

堪培拉 ACT 2600 

 

 

尊敬的罗布部长： 

我谨确认收悉您本日的来函，内容如下： 

“按照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澳大利亚政府自由贸

易协定》（《协定》）和关于第八章（服务贸易）的磋商，我谨

确认中澳两国政府就加强商业法律服务合作达成以下谅解： 

鉴于法律服务对促进双边、区域和全球贸易及投资流动的关

键作用，中国政府和澳大利亚政府应在《协定》生效之日起 12

个月内或双方商定的其他时间举行会晤，通过各自国内顶级法律

专业机构
1
制定相关措施，推动和支持： 

(a) 中国和澳大利亚注册律师加强合作，包括与贸易、投资

和其他跨境商业相关的项目； 

(b) 中国和澳大利亚律师增加流动性，包括通过临时入境措

施促进两国专业人员相互借调和交流；以及 

(c) 中国和澳大利亚商业律师事务所就提供高效跨境法律服

务开展更密切的合作。 

                                                             
1 关于顶级法律专业机构，对于中国，是指全国律师协会；对于澳大利亚，是指

澳大利亚法律委员会。 



我谨建议，此函和您确认贵国政府同意上述谅解的复函应构

成《协定》的组成部分。” 

我谨确认，我国政府同意上述谅解，您的来函和此份复函应

成为《协定》的组成部分。 

 

您诚挚的 

           

            

           高虎城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部长 

二〇一五年六月十七日 

 



 

 

2015 年 6 月 17日 

高虎城 阁下 

商务部部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 

 

 

尊敬的高虎城部长： 

我谨确认收悉您本日的来函，内容如下： 

“关于本日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澳大利亚政府自

由贸易协定》（《协定》），我谨确认中澳两国代表团在《协

定》第九章（投资）的谈判中达成了以下谅解： 

双方应自《协定》生效之日起 12 个月内，就联合国国际贸

易法委员会《投资人与国家间基于条约仲裁透明度规则》（UN 

Doc A/CN.9/783，简称《贸易法委员会透明度规则》）未来对依

据第九章（投资）第二节提起的仲裁的适用问题开展磋商。 

除非双方另行达成一致，《贸易法委员会透明度规则》不应

适用于依据第九章（投资）第二节提起的仲裁。 

我谨建议，此函和您确认贵国政府同意上述谅解的复函应构

成《协定》的组成部分。” 

我谨确认，我国政府同意上述谅解，您的来函和此份复函应

成为《协定》的组成部分。 

 

您诚挚的 

 

              

              

           安德鲁·罗布 

澳大利亚贸易与投资部长



 

 

安德鲁·罗布 阁下 

贸易与投资部长 

议会大厦 

堪培拉 ACT 2600 

 

 

尊敬的罗布部长： 

关于本日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澳大利亚政府自由

贸易协定》（《协定》），我谨确认中澳两国代表团在《协定》

第九章（投资）的谈判中达成了以下谅解： 

双方应自《协定》生效之日起 12 个月内，就联合国国际贸

易法委员会《投资人与国家间基于条约仲裁透明度规则》（UN 

Doc A/CN.9/783，简称《贸易法委员会透明度规则》）未来对依

据第九章（投资）第二节提起的仲裁的适用问题开展磋商。 

除非双方另行达成一致，《贸易法委员会透明度规则》不应

适用于依据第九章（投资）第二节提起的仲裁。 

我谨建议，此函和您确认贵国政府同意上述谅解的复函应构

成《协定》的组成部分。 

 

您诚挚的 

           

            

            

           高虎城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部长 

二〇一五年六月十七日 


